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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的东西必已包含在动词中。［参阅

我们只有按照演绎法则进行演绎推论，但是这些法则并

不能证明这种演绎是正确的。

一个命题的动词不是“是真的”或“是假的”，而是真的或

，等等，是完全不可，非非非非

概 要

推出无数的别的命题：非非

认为旧的记法是错的，一个理由就是从每个命题

能的。［参阅

如果只有包含专名的那些符号是复杂的，那么仅仅包含

明显变项的命题就会是简单命题了。那么它们的否定又当如

何呢？

人们之所以认为并非所有具有一个以上主目的命题都是

关系性的命题，其理由之一是：如果它们是关系性命题，那么，

判断和推论的关系必会适用于任意多的事物。

译者注此处参阅系指《逻辑哲学论》一书的编号，下同。

每一似乎是关于复合物的命题都可以分析为一个关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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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分的命题和一个关于完全地摹状此复合物的命题的命

题；亦即分析为等于说复合的东西存在的命题。［参阅

认为命题是复合物的名字这个想法使人觉得，凡非专名

就是代表关系的符号。因为空间上的复合物 是仅由事物

和关系组成的，而复合物的观念是从空间观念取来的。

把一个命题的一切不可定义的成分转换成变项；那么留

下来的就是一个命题的类，它不是命题的总和，而是一个类

型 。［参 阅

符号之相似有两种方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两个

名字是相似的：它们都是名字。但是在“苏格拉底”和“柏拉

图”被引入之前，它们所共有的任何东西都必未被引入。对一

主谓形式等等也是如此。因此，事物、命题、主谓形式等等，不

是不可定义的东西，就是说，类型不是不可定义的东西。

判断什么，等等，那么我们就必须提到当我们说 所

”可作什么解释，在这里被否定的是什

判断的整个命题。只提到这个命题的诸成分，是不行的，提到

它的诸成分和形式而不是按照适当的次序，也是不行的。这

就表明，一个命题如果要被判断，这个命题就必然又在陈述中

出现。例如，不论“非

么这个问题必然具有一种意谓。

例如，罗素以为每个事实就是一个空间上的复合物。

是真的”还不够，表示“，仅仅知道要了解一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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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值

的同

假则是同一个记号有说（它并没有说 。但是真

）函项是两极的命题，所以我们

也可以对之作真值运算。这样做的结果，我们就会使两个新

的外部的极通过旧的外部的极而与原子命题的极发生关联。

假中符号化的事实是：说真在 的左边，假在

于是，新的极的相互关系必是可传递的，因而，

在真一

的右边。

例如，如果一个新的真极以任何方式即通过任何极与内部的

真相关联，那么这个符号并不因此发生改变。因此，通过重复

进行一个真值运算，就可能构造出一切可能的真值函项，并且

我们因而也可以谈论一切真值函项，正如谈论所有可由重复

进行这种真值运算而得到的那些函项一样。

持我们所作的约定。比如说，如果“真 ，那么“假

这是很随意的，但是我们一旦把真假两极的顺序确定下来，我们自然就必须坚

假”是说的 真”则什么也没

真 假一假与真

相关联的新的极同旧的极与

函项在这里自动地消失了），因为在这里新的两极与旧的两极一样是跟

一方面相关联的。问题永远是：与 相关连的方

式相比是怎样的？

每一分子函项都有一个与之相应的真值表。因此我们可

是假的”。这表明命题具有两表示“而必须也知道

极性。

使用真值表本身而不使用函项。真值表的功用在于使真（

）与每个命题相关联。真假和假（ ）二字是原子命题的两

极。于是这个表就使其他的真和假与这些极发生关联。在这

个记法中，重要的就是外部的极和原子命题的极的相互关系。

是同一个记号。而且我们因此将不会得到因此，非非 与

两个表示同一个分子函项的记号。

命题的意谓是实际与之对应的事实。

因为原子命题的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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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特称命题“ 或非

”是无意谓的，因为它并未把平面

”虽然是无意谓的，全称命题“对

或非 ”则是有意谓的，因为这并不包含来说，于所有的

”这个无意义的函项，而是包含“ 或非或非 ”这个函

或非

命名类似标点。函项类似一条线，把一平面上的点划分

为左右两边：因此“

加以划分。

项，正如“对于所有的 来说， ”包含函项“ ”一样。

命题是事实与之相关的标尺，但名字则不同。因而才有

两极性和意义。正如一支箭矢由于在相同或相反的意义上与

另一支箭矢发生关系一样，一个事实也是这样与一个命题发

生关系的。

成为不可能的。［参阅

义。事实即是意谓。一种正确的判断理论必使无意义的判断

具有同一意谓，但具有相反意在我的理论中， 与非

是假的。这是意义的一个定义。

关系， ”这个指号就应当说事实上是真的，否则就有

与一个点的一切表现方式都拣选出来。我说，如果一个

和 这两个关系把把一个个别事物拣选出来，我也利用

些处于 这种关系，有些则不是。正如我用一个特定的名字

“

和 彼此处于各种可能的关系中，其中有”的事物序偶。

”和下“ ”这个符号。与此形式的符号相应的是名为“

一个命题的形式可以下述方式用记号表示之：试考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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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一定方式与这两极相关联所组成的。这显然和

与其单

”为真

的事实也就是使“

判断 不可能用一个专名来代替。如果我在“ ”中，

们把“ 判断 是真的和非 是假的”加以置换，这是显而易

判断 ”这个命题是由专名见的。“ ，具有真假两极的命

题

”必然是真的，当 对有些

等值于“认为我们如果知道

命题

是真的”，我们就了解了

，这样说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当二者恰好为真时，情

中，

形才会如此。我们要求的是与命题形式相关的形式的等值，

即涉及包含在命题形式中的一切不可定义的符号的等值。一

个命题的真值函项的意义是它的意义的一个函项。只有未被

断言的命题。断言是纯粹心理的东西。在非

和独存在时完全相同；这是极其根本的一点。使“

或

和

”为真的事实；如果命题只有意谓，那

么我们在如此情况下，就应当说，这两个命题是等同的，但是

实际上它们的意义是不同的，因为我们通过关于一切

比如“我相信什么什

的陈述已经引入了意义。因此，只有在分子命题归于一个概

括性符号之下或者接受另一个函项

么” 的情况下，我们才使用它们，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意义

才参与进来。［参阅

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关系。

对所有的

真值表表明，和与或是相互依存的，因此我们不可能同时

把它们作为不可定义的符号使用。明显变项的情形与分子变

项的情形一样，人们对通常的不可定义的符号提出相同的驳

难。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例如，当 都是真的，

来说，命题“对所有的 是假

的，则这个命题是假的，那么真值表方法之应用于具有明显变

项的命题就变得很清楚了。我们看到，有些和所有同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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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对一事物说某种不可定义的东西的命题都是一主谓命

题，等等。

和

来说）

”中起符号作用的不是这个复合物，而是符号在“

有一定的关系这个事实。因此事实是由事实来表征与符号

的，或者更正确地说：某物是符号中的事实，这表示某物是世

界中的事实。［参阅

）（

于适当的具有明显变项的记法中。这个记法是：

）对于（

）（ ）（

旧的定义现在变成同语反复的了。

判断、命令和提问全都处于同一层面。逻辑所关切的只

是未被断言的命题。事实不可能被命名。一个命题不可能出

现在其自身中。这是类型论的基本真理。［参阅

因此，如果我们知道一个命题只包含一名字和一形式，等

等，我们就可认出这是一个主谓式命题。由此就得到了类型

的构造。因此一个命题的类型可仅由其符号被认出来。

它

它必须指出这种类型的命题中哪些

在一个正确的具有明显变项的记法中，重要的是：

必须提到命题的类型

构件是常项。

（

（

所代表的这类符为例。如果我们描述以（

［形式和成分是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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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完全，那么就不会出现恶性循环，正像不会出现例如

”而且这个摹状”，因为它包含“自动地适合“（ ）

是要描述

号，根据上述这类符号足以决定类型，那么这个摹状就不可能

这类记号所表征的一切。如果这个摹状是如

（其中（ 是一主谓式命题）那样。

第一手稿

有两类不可定义的符号：名字和形式。命题不可能仅由

名字构成；它们不能是名字的集合。一个名字不仅可能在两

个不同的命题中出现，而且可能以同一方式在两个命题中

出现。

（命题是关于事实的符号，其本身也是事实：这个墨水瓶

在这张桌子上，可能表示我坐在这把椅子上。）［参阅

］和

用同一个名字而以两种不同的指称方法指称两个对象，

决不能表达它们的共同特征，因为名字既然是任意的，我们也

就可以选择不同的名字，那么这些指称的共同因素在哪里呢？

然而，人们在碰到困难时却总想以各种不同的指称方法为通

逃薮。［参阅

弗雷格说：“命题是名字。”罗素说：“命题对应于复合物。”

二者都是错的。“命题是复合物的名字”的说法则尤为错误。

［参阅

”必是简单的。因此把前”或“因而“

人们很容易设想，只有包含对象名字的符号才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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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的事实和负的事实，但没有真的事实和假的事实。

者叫做形式的名字，把后者叫做关系的名字，乃是自然的。但

”的意谓是什么呢？是在这种情形下，例如，“ （

”的所指的

我们能把“不”放在名字之前吗？

”并不“

表示

苏格拉底”之所以无所意谓，其原因在于“

的属性。

有正的事实和负的事实：如果命题“这朵蔷薇不是红的”

是真的，那么其所指就是负的事实。但是，除非我们知道命题

“这朵蔷薇是红的”（当其为真时）的所指是正的事实，“不”这

个词的出现就并不指明这一点。只有从否定和被否定的命题

这二者出发，我们才能对这整个命题的指称的特点作出推断。

（这里我们不是谈论对普遍命题即包含明显变项的命题的否

定。负的事实只证明原子命题的否定是正确的。）

”是以

如果我们忽视了命题具有意义而意义是独立于命题的真

或假的这一事实，那么就容易把真和假看做是指号及其所指

间的两种同样正确的关系。（例如，我们就可以说，“

”以假的方式所指称的东西。）但是，事实真的方式指称“非

”意指“非

上真和假不是同样正确的吗？只要我们知道假命题是虚假地

进行意指的，我们不是可以用假命题正如迄今一直用真命题

一样表达自己吗？否！因为当我们在一个命题中对之作出断

定时，此命题才是真的；因此，如果我们以“ ”，而

”实

］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可

且就是我们意欲断定的那样，那么在这个新的解释中，“

际上是真的而非假的。

”意谓同一个东西，因为这表明，“以“ ”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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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手稿

［参阅

”的结合方式相对应。特征既不与符号“非”也不与“非”与“

包含实在变项的命题是没有的。

我们必能理解我们以前从未听过的命题。但是每一命题

都是一个新的符号。因此我们必有一般不可定义的符号；如

果并非一切命题都是不可定义的，那么这些符号就是不可避

免的。［参阅

在实在中与复合命题相应的东西必不多于与它们的各个

原子命题相应的东西。

逻辑不仅无须考虑对［个别］事物的研究，而且同样不必

从事对关系和谓词的研究。

在实在中与一命题对应的是什么，这取决于命题的真或

假。但是无须知道其真假，我们也必能了解一个命题。当我

们了解一命题时，我们所知道的是：我们知道如果它是真的那

是什么情形，如果它是假的又是什么情形。但是我们并不（一

定）知道它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或假的。［参阅

命题不是名字。

我们绝不可能通过把一种属性归于一种逻辑类型的分子

而不归于另一逻辑类型的分子来把这两种逻辑类型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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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选择的不可定义性表明，我们还没有达到不可定义的

符号。

”不出现；因

之间。因此“

”中，

”中用符号

”中并不是表示的是 出现于 和

不可定义的符号。同样地，在“ ”中，

”中，“

”看来也像是一个实

，但是它名词，但它也不是；在“

与“ ”是不同的。首先就是这一点指出了逻辑常项可能是没

有的。否定逻辑常项的一个理由是逻辑的概括性：逻辑不可

能讨论一系列特殊的事物。

分子命题不包含超出其原子所包含的东西之外的东西：

它们并不在其原子所包含的知识之上增添任何实质性的

知识。

表（即对它们是真是假的情况的陈述）。

对于分子函项惟一具有本质重要性的东西就是它们的

（真假）

每个命题本质上都是有真假的。为了了解它，我们必须

知道，当它是真的时必是什么情形，当它是假的时必是什么情

形。因此，命题都有两极，相应于其为真和为假的情形。我们

把这叫做命题的意义。

”中，“非

关于记法，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并非符号的每一特征都起

符号的作用。在具有相同真值表的两个分子函项中，起符号

作用的东西必然是相同的。在“非非

”看来像是一个实名词，但它并不是。在“

开来。

符号并不就是表面看来像是的那种东西。在“

，在“

”看来类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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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对它们的意谓

”中”在“非非”是相同的，因此，如果“非”与“为“非非

”中出现。

不论“

出现，它就会也在“

谓词或关系不可能是逻辑上不可定义的东西，因为命题

由于意义而不可能具有谓词或关系。“不”和“或”像判断一

样，也同谓词和关系无相似之处，因为它们并未引入任何新的

东西。

命题永远是复杂的，即使不包含任何名字。

当我们了解了一个命题的一切不可定义的成分时，就一

”中不可定义的成分被引入定了解了这个命题。在“

如下：

“　　　　

”是不可定义的；

”是不可定义的；

”和“ ”可能意谓什么，

说了某种不可定义的东西。［参阅

一个复杂符号一定不要作为不可定义的个别符号被引

入。［因此，例如，任何命题都不是不可定义的东西。］因为如

果复杂记号的一个部分也在其他联系中出现，那么它在那里

必被重新引入。那时它是否就意谓着同一个东西呢？

我们引入不可定义的符号的方法必使我们可以仅仅从这

些不可定义的成分构造出一切有意义的命题。以下面这种方

法引入“所有”和“有些”是容易的，这种方法将使（例如）

”中构造出来成为”由前所引入的“所有”和“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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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手稿

来的，那么，它也可以从 推

是真的（或假的）”，我首先必须确定

关于真的理论的一个类比：看一看白纸上的一个黑色斑

点。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来描述这个斑点的形式，即对纸面

上的每一点都说出它是白的还是黑的。与一个点是黑的这个

事实相对应的是一个正的事实；与一个点是白的（不是黑的）

这个事实相对应的是一个负的事实。如果我指着平面上的一

个点（弗雷格所说的一个“真值”），这就好似提出了一个需要

制定的假设。但是，对一个点要能说出它是黑的或是白的，我

首先必须知道在什么时候一个点被称为黑的，在什么时候被

称为白的。要能够说“

在什么情况下我称一个命题为真，并从而确定一个命题的意

义。这个类比在下面一点上就不行了：我可以指着这张纸上

的一个白的和黑的点，但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命题则没有任何

东西与之相应，因为它并不指称一个其属性可称之为“真”或

“假”的东西（真值）。一个命题的动词不是“是真的”或“是假

而是真的东西必已包含的” 像弗雷格所认为的那样

在动词中。［参阅

语言之于实在，犹之乎视网膜的影像之于视觉的影像：在

视觉映像中似无任何东西与视网膜上的盲点相对应，因而盲

点的界限决定视觉的影像，正如对原子命题的真的否定决定

实在一样。

是从

诚然，按照弗雷格或罗素的演绎法则，我们可以进行逻辑

推论，但是这并不能证明这种推论是正确的；因此它们不是逻

辑的初始命题。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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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个命并且

”不指称任何东西。但是命题“（“

论出来，而“演绎的方式”则是无关紧要的。

有“变项出现”于其中而被人们称为命题的那些符号实际

上根本不是命题，而只是命题的图式，只有在我们用常项置换

变项时，它们才成为命题。“

）

”不表达任何命题，因为

”以及诸如“苏格

拉底＝苏格拉底”等等这样的命题，则是有的。

来于

在逻辑书中，不应出现变项，而只应出现证明变项的使用

正确的概括命题。由此可见，逻辑上的所谓定义并不是定义，

而只是定义的图式，我们应以概括命题代替它们。同样地，所

谓逻辑的“初始观念”并不是初始符号，而是初始符号的图式。

认为存在着被称为事实或复合物和关系的事物的那种错误观

点很容易导致下面这种看法，即认为必然存在一种关于事实

的诸问题的关系，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既然一个事实可

由任意的一些事例得来，那么一种关系能否存在于任意多的

事物之间？事实是：例如，表达

题是

”解释为“所有别的一切，

。很难想像，从单独一个事实

人们在陷入困境时试图把“非

只是不是 推出无限多的

非非别的东西 等等。人具有一种构造符号的天赋的

能力，我们无须知道每个词的所指就可借这些符号表达某种

意义。这一点的最好的例子就是数学，因为迄今为止人们使

用代表数的符号，却并不知道它们所指为何，或者它们是否根

本无所指。［参阅

罗素的“复合物”必须具有被复合的这种有用的属性，而

且必须把这种性质同它们可视为“简单对象”那种使人惬意的

属性结合起来。但是这仅仅使它们像逻辑类型一样成为无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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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根据任意的约定，这个

”所意谓的东西。但是我们如果把其意谓被

的东西，因为这样一来，断言一个简单对象是复杂的，就会不

是无意义的了。但是一种属性不可能是一个逻辑类型。

每一关于复合物的陈述都可以分解为一个关于成分的陈

述和一个关于完全地摹状了这个复合物的命题的陈述的逻辑

和。在每一情形中，这种分解要怎样来做，是一个重要的问

题，但是对于构造逻辑来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却不是无条件

必要的。［参阅

“或”和“不”等等，不是与“右”和“左”等等同样意义上的

关系，这是普通人所显而易见的。对旧的逻辑上不可定义的

符号有可能下交叉定义，这本身就表明它们不是真正不可定

义的符号，而且甚至更确定无疑地表明，它们并不指称任何关

系。［参阅

）的成分 改成变项，那么就有如果我们把一命题

一个类

类仍依赖于“

”的性质

任意规定的所有那些符号都改成变项，还总是有这样一个类。

但是这就不依赖于任何约定，而仅仅依赖于符号“

了。它与一逻辑类型相应。［参阅

（像通常所做的那样）说一种类型具有这一些属性，反之

另一类型具有那一些属性，是绝不能使它们互相区别开来的，

因为这就预先假定了谈论这两种类型的所有这些属性是有意

谓的。并且，由此可以得知，这些属性至多可能是类型，但肯

定不是它们所谈论的对象。

由于陷入困境，我们总想对命题的逻辑函项作出解释，这

些解释旨在或者仅把这些命题的成分或者仅把它们的形式引

”可做什么

入函项，等等，等等，而我们忽略了日常语言不会包括所有的

命题，如果它不需要它们的话：例如，不论对“非

解释，“什么东西被否定了？”这个问题必然总有一种意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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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命题形式。

。设命题彼此之间或名字和

’表示关于

”的解释可推出“非”和“如果 则

的某种
‘

和

根据弗雷格对“非

非 ”与

”与“

的指谓是相同的。就是这种解释的可能性使人们

”对应于觉得或许有某种指称的方法，在那里，“非非

同一个符号。但是如果这种指称方法对逻辑是足够的，那么

它必是正确的方法。

命题具有意义。命题的意义是名字是点，命题是箭

由真和假两极决定的。命题的形式犹如一条直线，它把一平

面上的一切点分成左右两边。直线是自动地这样做的，命题

形式则是根据约定这样做的。［参阅

’指称某种不可定义的

在逻辑上，我们既不研究一个名字和其意谓的关系，也不

研究一个命题和实在的关系。但是我们想要知道，名字的意

谓和命题的意义，这样，当我们说“

；当我们说“对于

’和‘

东西”，就引入了一个不可定义的概念“

’的一切意谓来说，

试以

不可定义的东西”，就引入了

’，代每一命题“

”就

命题之间的一切相互关系都是由其“真”和“假”两极的相互关

系所引起的。设这种相互关系是可传递的。那么“

是与“ 个命题。那么我就把 个

个命题之一的一个极）的每一个

，相同的符号。设给定

分子（其中每个分子都是

集合叫做“极的集合”，从而使一个分子对应于每一命题。这

样我就使（真和假）两极中的一个极与每一极的集合相互关联

起来。对如此构造出来的符号化事实的意义，我虽不能予以

非非

界定，但我是知道的。

如果 等等，那么这就表明，传统的符号化方

法是错的，因为它允许许多符号具有相同的意义；由此可见，

在分析这样的命题时，我们不必以罗素的符号化方法作为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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